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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及相关法律问题简析 

 

在 2015 年 12 月召开的巴黎气候大会上，中国碳市场建设的话题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习近

平总书记在巴黎气候大会重申我国将于 2017 年建立全国碳交易市场，表明了中国政府将通过建立全

国碳交易市场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 

随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发改委”）办公厅于 2016 年 1 月发布《关于切实做好全国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重点工作的通知》（“《2016 年发改委通知》”），要求中央、地方和企业

上下联动、协同推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确保在 2017 年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实施碳排

放权交易制度（Emission Trading System, ETS）。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已经进入倒计时。 

本文旨在对于中国目前的碳交易制度框架及相关法律问题进行简要介绍及评析。 

1. 法规基础 

2011 年 10 月，中国启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工作的通知》，批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个直辖市以及湖北省（武汉）、广东省（广州）、深

圳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的试点工作。上述七个试点地区分别以地方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的形式制定

了相应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规定，建立了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国家发改委又先后于 2012 年 6 月制定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自愿减

排交易办法》”）、于 2014 年 12 月制定了《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碳排放权交易办

法》”），这两部行政规章是目前法律效力等级最高的有关中国碳排放权交易的全国性法规。  

2. 交易产品 

目前，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交易产品包括下列两类： 

1) 碳排放配额 

纳入配额管理的温室气体排放单位，取得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等）的权利，可称之为

“碳排放权”。根据《碳排放权交易办法》，在国家发改委确定的国家及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排

放配额总量的基础上，省级发改委免费或有偿分配给排放单位一定时期内的碳排放额度，即为“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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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配额”，相当于该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合法”排放温室气体的总量。1 单位配额相当于 1 吨二

氧化碳当量。 

省级发改委经过自行监测、报告和第三方核查，确定该企业的实际碳排放量。排放单位根据其经

核查认定的碳排放量履行配额清缴义务。如果经确认的实际排放量超过配额的部分，排放单位需要向

有剩余额度的企业购买，多余部分可以出售，也可以在后续年度使用。 

按照各试点地区的相关规定，如果排放单位未能按时完成配额清缴义务，省级发改委将施予罚款

等行政处罚、通报公布违法行为或取消该单位的政策支持待遇等。 

按照《2016 年发改委通知》，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企业第一阶段将主要涵盖石化、化

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电力、航空等重点排放行业，参与主体初步考虑为业务涉及上述重点

行业、且 2013 至 2015 年中任意一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达到 1 万吨标准煤以上（含）的企业法人单

位或独立核算企业单位。 

2) 核证自愿减排量（Chinese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 CCER） 

碳配额的分配和履约基本上属于强制性减排措施，而开发和管理核证自愿减排量则属于自愿减

排。根据《自愿减排交易办法》，CCER 的生成主要有如下步骤： 

(1) 参与自愿减排交易的项目应经有资质审定机构审定，并向国家发改委申请自愿减排项

目备案； 

(2) 经备案的自愿减排项目产生减排量后，应经有资质的核证机构核证，而后再向国家发改

委申请减排量备案； 

经国家发改委备案的自愿减排量称为“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单位以“吨二氧化碳当量

（tC02e）”计。排放单位可以按照规定，使用一定比例的 CCER 用于碳排放配额的清缴，抵消经确

认的碳排放量。 

3. 碳排放权的注册登记 

碳排放配额和经备案的核证自愿减排量，均在国家碳交易登记系统（即“国家自愿减排和排放权

交易注册登记系统”）登记。碳交易的相关参与方，即企业、机构、团体和个人，须在该注册登记系

统中开设账户，以进行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的持有、转移、清缴和注销。 

4. 交易平台和规则 

目前，全国有 7 个试点地区均建立了专门进行碳排放权交易的平台，包括北京环境交易所、天津

排放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深圳排放权交易所、重庆碳排放权交易

中心和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以下单称或合称“交易所”），各交易所同时制定了具体的交易规则，

并报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备案。 

交易所一般实行会员制，包括自营类会员和综合类会员。在交易所进行碳排放交易的，应当是交

易所会员，非会员的客户则需要委托综合类会员代理参与交易。目前，重点排放单位和符合条件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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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投资者，均可以成为交易所的会员，另外，除上海外的其他 6 个试点地区也允许个人投资者参与

碳市交易。 

交易方式主要包括公开交易和协议转让两种类型。此外，各交易所也建立了多个风险控制机制，

包括配额最大持有量限制制度、大户报告制度、风险警示制度、风险准备金制度、结算保证金制度，

以及会员无法履约时，交易所可以采取多项临时处置措施的制度等。 

5. 碳排放权交易亟需法律“正名” 

碳排放权交易是一种以市场化方式推动节能减排的有效手段。我国的碳市场试点运行至今，市场

需求和体量都在稳中上升。然而，我国目前碳市场的发展还只是在起步阶段，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 

特别是，国外碳交易经验表明，碳排放权交易不仅要以准确、完善的科学数据为基础，同时还要

有坚实、健全的法律保障。欧盟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实施碳排放权交易前，常有基础性法律法规为保障。

我国目前规范碳排放权交易的法规，主要就是国家发改委发布的部门规章，而尚缺乏效力等级较高的

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或行政法规为基础。 

碳排放权是一种兼具“公权”和“私权”双重属性的特殊权利。因此，碳交易首先需要从法律上

明确碳排放权作为交易标的的法律属性，进而需要明确交易各方的权利义务，即：“碳排放权”究竟

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利？既然可转让交易，是否可以质押？显然，仅仅靠部门规章不足以解决这些法律

问题。以碳排放权质押为例，在此前的碳交易试点过程中，湖北和上海等地先后做过碳排放配额质押

融资和 CCER 质押融资的尝试，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还制定了《协助办理 CCER 质押业务规则》。

但是，“碳排放权”（包括碳排放配额和 CCER）不属于现行《物权法》第 223 条列明的依法可以出

质的权利，如其要依法出质，须经法律或行政法规予以规定，因此，在现有法规框架下，严格来说，

碳排放权不是一种依法可以出质的权利。这样，金融机构在开展所谓的“碳资产质押融资”时，就面

临碳排放权质押无效的法律风险。 

好在巴黎气候大会后，有关部门已经表示，我国第一部有关碳交易的行政法规《碳排放权交易管

理条例》和其他相关配套规定将在 2016 年内出台，相信上述法律问题将会得到妥善解决，让我们拭

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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